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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8_B8_E5_8F_91_E8_c33_40951.htm 一、辅导工作的总体目

标和原则 （一）辅导工作的总体目标 辅导期限至少为1年。

派出机构进行备案登记之日开始计算，至派出机构出具合格

的监管报告之日结束。 （二）辅导工作的原则 1.勤勉尽责的

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 3.突出重点、鼓励创新的原则 4.责任明

确、风险自担的原则 二、辅导机构、辅导人员和辅导对象 （

一）辅导机构 辅导对象聘请的辅导机构应是具有主承销商资

格的证券机构以及其他经有关部门认定的机构。 （二）辅导

人员 辅导机构至少应有3名固定人员参与辅导工作小组。其

中，至少有1人具有担任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承销工作项目

负责人的经验。同一人员不得同时担任4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

作。 （三）辅导对象 辅导对象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，

具体接受辅导的为公司的董事（包括独立董事）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及持有5%以上（含5%）股份的股东（或其法定代

表人）。 辅导对象拟聘用或已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

务所的执业人员应在辅导机构的协调下参与辅导工作，辅导

机构也可根据需要另行聘请执业会计师、律师等参与辅导。 

三、辅导协议、辅导内容和实施方案 （一）辅导协议 1.辅导

协议的内容 2.辅导协议必须规定的内容 （1）辅导协议应当明

确规定在辅导期间，辅导机构以何种方式跟踪了解辅导对象

的规范运作情况。如辅导机构应以何种方式知悉有关股东大

会、董事会议及其他有关会议的情况，以何种方式取得辅导

对象有关文件资料等内容。 （2）辅导协议应当明确约定最



低的现场辅导时间和授课次数。其中，集中授课时间应不少

于20个小时，集中授课次数应不少于6次。 （3）辅导协议应

当明确在辅导期间，辅导对象与辅导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和

交流方式。 （4）辅导协议应当规定辅导双方均不得以保证

公司股票发行上市为前提条件。 3.辅导协议的履行与解除 辅

导协议一经签订，原则上不得解除。如有特殊原因确需在辅

导期间解除辅导协议的，辅导机构和辅导对象均有义务及时

向派出机构说明理由。辅导对象对辅导机构未履行勤勉尽责

义务的，可以提出解除辅导协议.同时，应向辅导机构明确提

出意见，并向派出机构书面说明情况。辅导机构也应向派出

机构说明情况。辅导机构在辅导过程中发现辅导对象存在重

大法律障碍或风险隐患的，可以提出解除辅导协议.同时，应

向辅导对象明确提出意见，并向派出机构书面说明情况。辅

导对象也应向派出机构说明情况。 原辅导机构退出、辅导对

象聘请新的辅导机构的，应当重新签订辅导协议，制定继续

辅导的计划。继任的辅导机构和辅导对象，应自新的协议签

订后5个工作日内，重新履行向派出机构备案的手续。但是，

继任的辅导机构须自前任辅导机构退出辅导之日，且新的辅

导协议订立之日起至少再辅导半年，其中，集中授课时间应

不少于10个小时，集中授课次数应不少于3次。 100Test 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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